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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政办发〔2020〕15 号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贯彻落实
“红黑榜”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遮放农场管委会、市直各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和

省、州、市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，加强对“红黑榜”制度落实工

作的组织领导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困难

和问题，切实提升行政效能和服务质量，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我市

营商环境，根据中共芒市委办公室、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《芒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》《芒市营商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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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十大行动》的通知》（芒办发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经市人

民政府同意，决定建立贯彻落实“红黑榜”工作联席会议（下称

联席会议）制度。

一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

市政府副市长为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为副召

集人。

成员单位：市政府办、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司法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州生

态环境局芒市分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市医疗保障局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市税务局、市供电局、市供排水公司。

各成员单位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具体抓，明确一个业务股室

负责具体工作，明确一名干部为联络员负责联系。各单位务必在

3 月 10 日前将名单及电话报市营商办，联系人：钟培久，电话：

13987020954。

二、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
贯彻落实省州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统筹协调全

市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，聚焦“红黑榜”评价制度中开办企业、

办理建筑许可、登记财产、获得电力、获得用水、获得用气、纳

税、跨境贸易、获得信贷、政务服务等 10 项评价指标，研究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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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推进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；督促检查“红黑榜”各项评价

指标及优化营商环境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；完成市委、市政

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工作机构及职责

成立联席会议办公室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（市营

商环境办）。办公室主任由政府办吴涛担任，副主任由邵志巍担

任，具体负责联席会议日常工作。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及市领

导交办事项；组织协调对各部门督查督办考评；向市政府、联席

会议提出工作安排部署、责任追究等工作建议。

四、组成人员

召 集 人：孟玉相坐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召集人：吴 涛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

成 员：邵志巍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市政府督查室主任

方能文 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

石艳霞 市民政局党总支专职副书记

石 俊 市金融办副主任

陶世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

岳三洼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卜玉彪 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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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新阳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胡 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

杨 刚 市医疗保障局局长

王 玲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副局长

李加显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

刀红玲 市税务局副局长

李炜生 市供电局副局长

沈宗红 市供排水公司副总经理

五、联席会议制度

（一）会议制度。市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，由

市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研究议题，经召集人同意后，由召集人或

委托副召集人召开。根据会议内容确定相关成员单位参加，必要

时可邀请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外的单位列席。市联席会议以会议

纪要的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印发至有关部门落实。

（二）会商制度。在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落实、制度建立、

方案制定等重大问题上，成员单位之间应加强协调和沟通，必要

时进行共同研究。对意见分歧较大的，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及时协

调处理和沟通，必要时提交联席会议研究审议，确保营商环境政

策措施、制度制定出台更加科学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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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报制度。各成员单位应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

信息。主要包括季度、半年、全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总结情况，

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经验做法等内容，重要事项应及时报送。

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及时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总向

市政府及总召集人报告。

（四）考评奖惩问责制度。市联席会议实行日常检查和定期

考评制度，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实到位、积极作为、成效明显

的，建议市政府予以通报表扬。对工作落实不及时、不到位或进

展缓慢的单位及负责人建议市政府进行通报批评，对损坏营商环

境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行政效能提升和优化

营商环境的重大问题，积极开展工作。一是充分认识贯彻落实“红

黑榜”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增强工作责任感、紧迫感，坚持以目标

为导向、以问题为导向、以结果为导向，对标对表，采取有效措

施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推动工作取得实效，切实发挥好联席会议制

度作用。二是按照职责分工研究贯彻落实“红黑榜”工作有关问

题，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交议题，并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，

积极开展工作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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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部门之间要做到密切配合、通力合作、互通情况、共享信息，

形成部门合力；市政府督查室、市营商环境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

用，加强督查督办工作力度，推动会议议定事项全面落实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2020 年 3 月 6 日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6 日印发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